沂源县殡仪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遗体火化业务;骨灰寄存业务;遗体接运业务

	事项依据
	《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山东省殡仪馆服务规范》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殡仪馆业务科

	
	配合科室
	殡仪馆后勤管理科

	其他配合部门
	民政局殡葬改革办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兆忠

	
	办公电话
	3262678

	服务能力
	2018年实施改扩建，投资3000万元新建火化车间、告别厅等设施5000平方米，安装高档火化炉4台，遗体冷藏柜20台，运尸车3台，服务人员15人，能基本满足丧属殡葬服务需求。出台惠民殡葬政策，对沂源县户籍人员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全部减免，实行24小时服务。

	服务期限
	长期服务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殡葬服务


殡葬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殡葬服务
服务内容

    遗体火化、接运、骨灰寄存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源发改发[2020]72号，源民[2019]59号。
办理要求

丧事承办人需携带身份证、逝者身份证、《居民死亡推断书》或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或尸体处理通知书，到殡仪馆业务大厅办理。

四、所需材料
（一）遗体火化业务：居民死亡者办理火化手续时，首先要取得医疗机构（各级各类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或“居民死亡推断书”或者公安机关出具的“尸体火化通知书”；在医疗机构死亡（包括来院死亡、来院前急救死亡）的由医疗机构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在医疗机构以外（在家或单位、旅馆等公共场所）正常死亡的，由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村、居卫生室）根据家属提供的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证明、死者生前病史和调查结果，出具“居民死亡推断书”；非正常死亡或者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需要进行法医鉴定的，由公安机关出具“尸体火化通知书”。除以上证明材料外，火化时还需要带逝者身份证；业务代办人身份证。

（二）骨灰寄存业务：需提供逝者直系亲属身份证或代办人身份证、逝者火化证明。

（三）遗体接运业务：需提供逝者身份证、代办人身份证；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或居民死亡推断书；非正常死亡的需公安部门出具的尸体处理通知书。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

拨打殡仪馆24小时服务电话3262678,或直接到殡仪馆业务大厅申请办理。

（二）受理

殡仪馆业务大厅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服务，对需办理殡葬业务的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规定的即时办理。

    （三）办理

遗体到达殡仪馆后，由运尸车驾驶员引导或丧属自己凭逝者身份证、代办人身份证、“居民死亡证明书”或“居民死亡推断书”或“尸体火化通知书”到业务大厅窗口办理火化、骨灰寄存等手续，火化手续办理完成后，丧属凭火化单据和编号单到火化车间办理遗体交接手续，遗体交接完成后，丧属在休息室等待领取骨灰。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殡仪馆院内（沂源县南崔路以东，高速路北贾家庄村）。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24小时服务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基本殡葬服务项目全部免除。

收费依据和标准：

源发改发[2020]72号。

环保型火化炉550元/具。

遗体接运（高档运灵车）30公里以内200元，每超1公里加收5元，按往返里程计算。

骨灰寄存60元/每年。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太发          职务：主任

联系方式：3260807
殡葬服务事项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殡仪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殡仪馆业务大厅

联系电话：3262678     监督电话：3241093

沂源县殡仪馆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逝者火化信息查询服务。

	事项依据
	《殡葬服务单位业务档案管理办法》

	子项1主要内容
	逝者火化信息查询服务。

	子项1主项依据
	《殡葬服务单位业务档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殡仪馆业务科

	
	配合科室
	殡仪馆后勤管理科

	其他配合部门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刘兆忠

	
	办公电话
	3262678

	服务能力
	工作时间开展档案查询工作

	服务期限
	长期服务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殡葬档案管理
殡葬档案查询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殡葬档案查询服务
服务内容

    逝者火化信息查询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殡葬服务单位业务档案管理办法》
办理要求

丧事承办人使用时需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办理火化业务时的相关手续；逝者其他直系亲属使用时需凭本人身份证原件、与逝者关系证明、承办人的委托书及办理火化时的相关手续；律师使用时需凭本人职业资格证和律师事务所的证明函；相关国家机关因公务需使用时凭本人工作证和介绍信。

四、所需材料
使用人身份证原件、火化时的相关手续、律师函、介绍信等。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

直接到殡仪馆业务大厅申请办理。

（二）受理

殡仪馆业务大厅工作人员根据丧属需求提供相关服务。

    （三）办理

直接到殡仪馆业务大厅申请办理。也可拨打殡仪服务专线电话3262678预约办理。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殡仪馆院内（沂源县南崔路以东，高速路北贾家庄村）。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时至17时
    办理时限：即时办理。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免费办理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兆忠          职务：业务科长

联系方式：3262678
殡葬档案查询服务事项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殡仪馆

办理地点及科室：殡仪馆业务大厅

联系电话：3262678      监督电话：3241093
遗体到馆





提供死亡证明材料：1.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2.村（居）卫生服务站出具《居民死亡推断书》；3.公安部门出具《尸体处理通知书》











业务大厅办理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登记手续





火化车间办理遗体交接





遗体火化





丧属去休息室等待领取骨灰





填报业务事项登记表及汇总表说明





一、梳理规范业务事项


各事业单位严格对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单位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等各类规范性文件，对本单位业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和自查，按要求认真填写《事业单位业务事项登记表》和《事业单位业务事项汇总表》，经举办单位审核后报县委编办。


单位按照章程和机构职能编制规定开展的综合协调、机构编制、人事、财务等工作，概括一项列入业务范围清单，为基础管理事项。


单位按照章程和有关规定开展党务、纪检、工青妇等工作，概括一项列入业务范围清单，为党建工作事项。


为更好地开展事业单位绩效考核工作，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对所属学校、公立医院、幼儿园等同质同类单位，组织编制统一的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突出公益服务要素和能力，便于定量和定量比较。


二、填表说明


开展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化管理工作，共设计了2张表格，具体填表说明如下：


（一）事业单位业务事项登记表


包括单位名称、举办单位、主项名称、事项类别、主项内容、依据、子项名称、子项内容、办理机构（承办科室、配合科室）、其他配合部门、联系方式、服务能力、保障手段、服务期限、是否收费等18项要素。


1.单位名称。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单位全称。


2.举办单位。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举办单位名称。


3.主项名称。根据机构职能编制规定和单位职责定位，梳理单位负责的具体工作事项，根据工作条块关系，概括为数条动宾短语或简短的句子，比如“收养安置弃婴”“青少年国内外艺术文化交流”等。


事业单位所有业务范围清单主项名称进行逻辑连接，形成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4.事项类别。事项类别分为综合执法、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公益服务（直接服务）、支持保障、经营服务5类事项，综合执法事项为综合执法机构承担的某一领域的执法事项，暂列入业务范围清单，下步根据综合执法改革再进行优化调整；公益服务事项一般为有明确服务对象，提供某项咨询、开展公益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且不收取费用，或仅收取少量服务费用的，差额部分由财政资金进行补贴的业务事项，公益服务事项一般为事业单位主要事项，是体现和衡量事业单位公益服务能力的主要指标。公益服务事项（依申请服务）为需要服务对象提出申请，符合某些条件和要求后，供给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事项（直接服务）为不经申请由事业单位直接向社会或人民群众提供的服务。支持保障事项为机关运行提供支持保障的事项，或承接的县委县政府及主管部门交办的事项，县委县政府交办的临时性任务不单独作为一个事项。经营服务事项是指一般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属于政府必须提供的公益服务范围，按照市场行为收取服务费用的业务事项。另外设基础管理事项和党建工作事项，其他内部工作根据属性归类这两类事项。


5.事项主要内容。简明概括业务事项的目的、对象、流程和要求等内容。


6.事项依据。一般为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或法律法规。填写相关事项的实施依据，应填写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文件的名称、发文字号，以及能够体现相关事项名称、实施层级的相关具体条款。填写时，单位提供的依据一般为国家、省、市级文件，如果市级（政府或相关部门）文件能够体现相关事项名称、实施层级、具体职责划分的，可以不重复罗列国家、省级文件。对没有实施依据的事项，要在备注中注明保留的理由。


7.子项名称。该事项主项较为集中概括，根据工作条块和运行流程及事项性质还可以细分的二级事项。比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后可细分为内科、外科、口腔科等。


8.子项内容。其内容为二级事项的工作目的、流程、内容和手段等。


9.办理机构。填写该业务事项具体的承办科室和配合科室。


10.其他配合部门。填写共同实施业务事项的其他部门的规范名称。


11.联系方式。填写业务事项受理咨询电话，一般为办公电话，公益服务事项，需要填写主办人员手机号。


12.服务能力。公益服务事项填写此项。填写具备的服务载体或平台（包括资金、场地、设备、从业人员等），出台的服务文件，创造的服务品牌，具有的服务优势等。


13.保障手段。综合执法事项和支持保障事项填写此项。综合执法人员情况，配备的执法设施设备、车辆等情况，执法平台等。保障机关运行的设施人才，人员编制等，出台的服务机关运转文件或政策，与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等。


14.服务期限。根据事项办理存续期限，选填长期、阶段性或暂时。


15.是否收费。按照业务事项的实际情况填写“是”或“否”。


16.收费标准。填写业务事项的具体收费标准，如果事项收费标准划分较细、条数较多的，可以填写明确的收费标准依据文件，代替具体的收费标准。


17.收费依据。填写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文件的名称、发文字号。如：执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医师资格考试收费》（鲁价费函〔2013〕61号）。


18.上年度工作成效。上年度该事项办理的业务量。


19.备注。需说明的其他问题。


事业单位业务事项汇总表


包括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事业单位性质、经费形式、宗旨和业务范围、单位地址、联系方式、主项名称、事项类别、依据、承办科室、配合科室或机构、收费依据及标准、服务能力、保障手段、备注等20项内容。


1.单位名称。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单位全称。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事业单位类别、性质。根据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明确为公益几类或细分为公益服务类、支持保障类单位等。


4.经费形式。按机构职能编制规定填写经费形式。


5.宗旨和业务范围。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填写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宗旨和业务范围与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不一致的，通过变更登记逐步规范到位。


6.单位地址。按事业单位实际办公场所填办公地址。


7.联系方式。单位对外联系方式。


8.主项名称、主项内容、依据、事项类别、子项名称、子项内容、承办科室等其他要素同事项登记表。


上报事业单位业务事项登记表和事业单位业务事项汇总表时，须将各类依据文件复印件一并上报。



























































附件4-1








骨灰交接或寄存





档案使用





殡仪馆业务大厅工作人员审核相关手续并进行登记











工作人员审核合格后，按规定出具火化证明。








